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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筆者有幸參與大專團契的關懷事工，幾乎每

個學期的課程安排，都會邀請年輕的大哥、大姐

來給學弟妹勉勵；其中，關於婚姻的主題，特別

是婚前交往的議題，似乎特別受契員的歡迎。

感謝主，學長姐能將親身經歷見證給學弟妹

知悉，也能提出一些參考與建議，讓後輩在婚姻

的事上得到造就，是一堂重要的課程。

以撒娶親的模式

就我的觀察，上課的學長姐，通常會將婚前交往分成兩種方式：一個是藉由長

執、長輩或婚姻介紹人（以下簡稱婚介）介紹認識而交往，稱之為「以撒式」；

另一種，是自己認識而交往，稱之為「雅各式」。

然而，這兩個名稱很容易被解讀成一般社會上的「媒妁之言」與「自由戀愛」

兩種類型，恐有誤導主內同靈之虞，因此特提出幾點淺見，給適婚年齡的同靈作

為參考。

聖經中「以撒」的婚姻並不完全等同於「媒妁之言」的模式，主要在於當事者

的態度。因為，在以撒的婚姻中，當事者主要有亞伯拉罕、老僕人、以撒、利百

加還有神。

亞伯拉罕對管理他全業最老的僕人說：「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

你指著耶和華天地的主起誓，不要為我兒子娶這迦南地中的女子為妻。你要往我

本地本族去，為我的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創二四2-4）。

婚姻是神聖的，因為是神親自設立並參與其中……。

淺談婚前交往
文／僕子  圖／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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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婚姻，乍看之下好像只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其實不然；他們是為了遵從

神的旨意，不讓兒子娶迦南女子為妻。為了

不與外族人通婚，才需要大費周章，讓老僕

人負起為少主「娶妻」的責任。

這樣看來，難道以撒一點自主的權利都

沒有嗎？

那時，以撒住在南地，剛從庇耳．拉

海．萊回來。天將晚，以撒出來在田間默

想；舉目一看，見來了些駱駝（創二四62-

63）。

以撒從所居住之南地的曠野回來，也

許，就是估算老僕人回程的時日將至，特意

回到父親的家裡來等候。就在這天（或者是

這些日子），以撒在田間默想些什麼？

以撒順服的心性，從童子時期就已經養

成；在亞伯拉罕獻獨子的試驗中，我們看到

以撒因著父親的信，也相信了神必預備而順

服父親的決定。對於自己婚姻大事，難道他

一無所悉嗎？當然不是！婚姻的事情肯定早

在以撒的默想當中，他的心已然有所預備。

當老僕人將所有娶妻的事情及過程都告

訴以撒以後（創二四66），他便欣然接受了

這個婚姻。聖經接著記載：以撒便領利百加

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娶了她為妻，並且

愛她。以撒自從母親離世以後，這才得了安

慰（創二四67）。

以撒因為婚姻中的利百加出現了，他愛

這個妻子，讓喪母的傷痛得到了撫慰與平

息；而這個女人的出現，也正符合神為亞

當預備配偶的原意――耶和華神說：那人獨

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二

18）。

顯然，妻子利百加大大地幫助了以撒，

讓他的心得著安慰、不再悲傷難過；讓他可

以回復到往日的心情，過正常甚至不同型

態、比以前更快樂的生活。

主內的父母會積極地為兒女找尋主內的

同靈聯婚，也希望透過婚介的關懷與協助，

讓青年們往婚姻的路程前進；但是，儘管有

長輩的關注，其實最重要的關鍵還是當事

人自己與神的互動關係。婚姻雖是神所配合

的，若有一方不接受，誰都不能勉強，婚事

自然不會成就；故適婚同靈應該把婚姻的事

放在「默想」、計畫與禱告當中。婚姻的當

事人絕對還包括了男、女主角與神，絕不是

單單只有父母及婚介。

以撒對雅各娶妻的安排

至於，雅各的婚姻也絕不是我們所謂的

「自由戀愛」式；將兩者混為一談，恐有不

察或刻意模糊之嫌。

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

雅各，心裡說：「為我父親居喪的日子近

了，到那時候，我要殺我的兄弟雅各。」有

人把利百加大兒子以掃的話告訴利百加，她

就打發人去，叫了她小兒子雅各來，對他

說：「你哥哥以掃想要殺你，報仇雪恨。現

在，我兒，你要聽我的話，起來逃往哈蘭、

我哥哥拉班那裡去，同他住些日子，直等你

哥哥的怒氣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氣，忘

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發人去把你從那

裡帶回來。為什麼一日喪你們二人呢？」

（創二七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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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母親利百加來說，讓雅各往自己哥哥

的家去，是為了逃避以掃的憤怒，等他氣消

了，雅各就可以回來；但是，對於父親以撒

而言，前往拉班家去，雅各可是背負著重要

任務的。

以掃四十歲娶了外族的女子巴實抹為

妻，這對夫妻常讓父母心煩至極（創二六

34-35）。甚至利百加還對以撒抱怨說，以

掃所娶的妻子讓人厭煩到想自殺了；假使連

雅各也娶異族人的女子為妻，狀況又像哥哥

一樣的話，那我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義啊

（創二七46）。

於是，以撒吩咐雅各不可娶迦南的女子

為妻，要他前往巴旦亞蘭去，從母舅拉班的

女兒中娶一女為妻（創二八1-2）。

打發雅各往拉班的家去娶妻，看似以離

家作為和以掃隔離的合理藉口；其實，以撒

是順水推舟，讓雅各走向自己父親當年同樣

安排的婚姻之路，不讓其步上以掃的後塵，

能照著自己認定合適的婚姻模式來進行。

照理說，拉班應該成為當年老僕人的角

色，雅各也應當效法自己父親的方式；但

是，他們似乎都沒有做到。於是，雅各決定

採用自己的方式來促成這段婚姻。

難道說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對象作為夫

妻，不對嗎？現今時空環境大異於古代，怎

可能還按照以撒的模式進行呢？這話說的不

錯！但是，神的真理絕不會因時空環境變化

而改變。如果，你願意相信婚姻是神所設立

的，也有信心，願意接受神為人預備、配合

的對象，就不能忽略神的心意，而只注重自

己所嚮往的條件或心儀的對象。

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

子，澆油在上面。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

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

路斯。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同在，在我

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

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

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我所立為柱子的石

頭，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

將十分之一獻給你（創二八18-22）。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

這也意味著雅各得完成任務才會回家；他肯

定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有多少財產，但他可以

確認的是，一定會娶到母舅的一個女兒當妻

子，然後一起回到父親的家裡。所以，他許

了願，祈求神與他同在，賜福、保佑他一切

順利、平安。

雅各娶妻的模式

可是，當雅各看到拉結時，這一切卻有

了戲劇性的改變。

雅各與拉結親嘴，就放聲而哭。……

拉班對雅各說：「你雖是我的骨肉（原文作

弟兄），豈可白白的服事我？請告訴我，你

要什麼為工價？」拉班有兩個女兒，大的

名叫利亞，小的名叫拉結。利亞的眼睛沒

有神氣，拉結卻生得美貌俊秀。雅各愛拉

結，就說：「我願為你小女兒拉結服事你七

年。」拉班說：「我把他給你，勝似給別

人，你與我同住吧！」雅各就為拉結服事了

七年；他因為深愛拉結，就看這七年如同幾

天（創二九11、15-20）。

歷經長途跋涉、千辛萬苦之後，終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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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來到了親人身旁。第一個見到的表妹，

居然讓人激動落淚，拉結的俊美更讓雅各一

見鍾情；往後七年的勞動工作時間，就像是

「度年如數日」般的過去，愛情的力量還真

是強大。

拉班固然狡詐，趁機多敲詐了七年的勞

務時間；然而，雅各也不是省油的燈，怎麼

就沒察覺這其中之蹊蹺呢？難道是被愛情沖

昏了頭嗎？

聖經描述雅各生性踏實、沉穩，看他用

紅豆湯換得長子名分的過程多麼機靈、多麼

淡定（創二五27、29-31）；且日後能累積

龐大的家產，都足以證明雅各絕非頭腦簡單

的等閒之輩。如今卻為了眼前這美貌女子，

讓激情給蒙蔽了原有沉著、縝密的心思，就

因為理智線斷了，才讓拉班有了可乘之機。

如將雅各婚姻的經歷，簡化或美化成自

由戀愛的婚姻方式而加以推崇，恐怕是個錯

誤的認知；因為，當今教會裡的婚介方式，

乃是尊重男女雙方的自由意願，沒有任何人

會強力主導或勉強。適婚青年不要誤會了，

也不需要排斥由長執、長輩或婚介所協助的

婚前交往方式。

況且，適婚青年因彼此互有好感，而想

要進一步交往者，這也是被允許，甚至該鼓

勵的事，沒什麼好隱藏的。讓父母知悉，或

有婚介、長執來參與，則可提供適當協助，

也能保護雙方。誰都不能保證，這次交往到

最後，雙方是否會結為夫妻；倘若日後因不

合適而中止交往，則更需要保護雙方都不受

到傷害，以免在信仰上有所影響。

另外，更令人擔心的是，未達適婚年齡

的孩子，學起周遭的同儕、好友想結交男女

朋友的行為。他們以為所交往的對象既是主

內的同靈，應該就無所謂、無須大驚小怪；

或者，雖達適婚年齡者，卻是以自由開放、

期待熱戀的心態來交往；甚至，同時交往好

幾位來做選擇。這些對於婚前的交往對象及

過程都不夠尊重，也是沒有把神擺在婚姻當

中的態度，實不足取。

因此，婚前交往的對象之「認識方式」

根本不是問題，重點在於我們對婚姻意義的

認識、預備心及進行過程中的態度。

小心婚姻佈道的異端

此外，有一個常被提及的說法――婚姻

佈道；也就是說嫁娶外邦無所謂，恰可趁

這個機會多引導一人甚或一家人來信主。其

實，這只是個圖心安、自圓其說的托辭，聖

經中可沒有這種異端邪說的教導。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

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這恩

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提後一9）。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

（約十五16）。

神揀選人完全是出於祂的恩典。聖經教

導我們，神揀選人，不是由於人的行為，也

不是因為我們比其他人聰明；或者，我們有

何等的權柄，可以來揀選神？因此，另一半

信主絕不是你的功勞，而是出於主的憐憫與

揀選；如此，何來婚姻佈道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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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清楚整體教會的實際狀況如何，

就周遭的親人及所認識的同靈來看，在嫁娶

外邦的婚姻中，另一半婚後信主的數量似乎

不多，但因此而失去信仰的同靈卻不少。同

靈間切勿以訛傳訛，以免因無知而中了惡者

的詭計。

團契中交往要謹慎

大專團契中有「契對」已經是屢見不鮮

的情況，所衍生出的問題也不少。有因分手

而導致信仰失落、學業中斷的；也有因單獨

相處的機會多，導致情慾發動而難以把持原

則，已經踰越聖潔的規範；甚至，有性關係

的亦時有所聞，讓單純的交往蒙上污穢的陰

影。只因為動機不純，其結果自然不好。

殊不敢斷言在高中、大學期間就開始交

往是否合適；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只想

著像外邦人男女朋友般的交往，享受異性互

動、相互吸引、戀慕、激情等情愫的過程，

這對於婚姻來說，恐怕是過於幼稚的認識。

這般無知的行徑，

絕不會是神所喜悅

的作為。

婚前交往可以

看見對方的個性，

行為中的優點與

缺點，是理性的過

程；戀愛則容易陷

入執著、偏見，經

常處於非理性的狀

態，且刻意忽視對

方的缺點。正所謂

「情人眼裡出西施」，一時的盲目、意亂情

迷，遂導致婚後才後悔的遺憾。

單純面對婚姻不可無知

教會中勉勵適婚年齡者要有信心接受婚

姻的教導很多，家中長輩也會時常關注這件

事，讓人以為年紀到了就應該要結婚，這是

個順理成章、再正常合理不過的事。

單純的相信並接受婚姻並沒有錯，但

是，如不懂婚姻的意義者，則還不適合進入

婚姻；因為，會對此造成誤解、不符期待，

很容易導致雙方的認知差距加大，阻礙婚姻

關係中的發展。這是在婚前交往之前，就應

該要先學會的功課之一。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

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

取出來的（創二23）。

亞當看見夏娃的第一句話是：這是我骨

中骨、肉中肉。亞當因為明白婚姻的真諦，

於是懂得去愛那位神為他的婚姻所造之女人

――夏娃。

你也許質疑，聖經就記載了這麼一句

話，也沒有詳細的解說，何以得見亞當的確

明白婚姻的真諦？難道不是筆者妄自猜測下

的擴大解釋？

不是的！當時的亞當並未犯罪，身心靈

都是聖潔的，是一個「有靈的活人」（創

二7）；而且，他內在的靈來自於創造他的

神，與神的靈是相通、相同的。除非神刻意

隱藏，否則，亞當自然能明白神一切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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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神沒有向他隱藏這件事的必要，故亞

當當然了解神對於婚姻設立的本意（創二

18）。

基督徒的婚姻觀是分別為聖

婚姻是神聖的，因為是神親自設立並參

與其中，故基督徒的婚姻觀要以分別為聖為

核心。

男女雙方一旦開始交往，一定要認清一

件事，對方是為了與我邁向婚姻的「可能」

對象，而非「已確認」的對象。在交往的過

程中必須是謹慎、誠懇、誠實的。男女互相

吸引很正常，但必須克制情慾；絕不可「濫

情」、萬不可將此視為「談戀愛」的過程，

否則不但沒有與世俗分別，還會產生許多意

想不到的後遺症。嚴重者，甚至會殃及兩個

家庭的信仰。

因此，開始交往前的第一件事，就是雙

方要為互動的關係上畫出一條紅線，而這

條紅線就是不可以牽手。不要以為這是個笑

話，認為在現今的社交環境下，還在講這麼

老掉牙的觀念。

既然對方連什麼都還不是，怎能確定你

（妳）所牽的是未來丈夫、妻子的手呢？如

此不就太隨便了嗎？況且，牽手是雙方肌膚

之親的開始，越過這個界限，其他的動作都

阻擋不了了，所能發生的，就只是遲早的問

題罷了！

試想，如果牽手已經稀鬆平安、再自然

不過了，下一步離擁抱應該不遠了。如果互

相擁抱都不算什麼了，順勢吻一下額頭、臉

頰很困難嗎？接下來呢？

如果已經做了這些，也難怪一旦終止交

往，一定會有被玩弄、被拋棄的感覺；到時

再來責怪對方，有用嗎？即使已經到了彼此

確認的程度，就算論及婚嫁，只要還沒有結

婚，都不應該有這種作為，何況是交往呢？

況且，有了這種行為恐怕已經是犯罪了，青

年男女不可無知哪！（註）

教會不斷地鼓勵同靈要在主內聯婚，以

遵行聖經的教導、保守住我們的信仰；然

而，我們也要大聲疾呼，既然決志要嫁娶主

內，那麼一定要保守聖潔，堅持走到主的面

前、來到主的聖所裡完婚，領受神所要賜予

的福分，不要遺留人生的缺憾。

結語

婚前交往本來是為結婚做準備的，如果

因為不正確的觀念、不純正的動機、不合宜

的交往方式，而影響了婚姻、得不到神的賜

福，實在得不償失，這是主內同靈應該要特

別關注的議題。

註：總會對於性交已有清楚的定義與宣導，建議長 

執、長輩或婚介同靈，在關注交往中的男女時， 

宜不時提醒，以免憾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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